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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第 119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考試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出席者：李孟諺呂秋香代 周志宏 嚴德發沈世偉代

蘇建榮馬小惠代 潘文忠陳美珠代 朱澤民黃鴻文代

施能傑懷 敍代 侯友宜黃育民代 鄭文燦李榮吉代

劉增應林貽德代 林姿妙盧天龍代 林惠美

林銘賢 溫軍花 陳黃榮

賀少華 周玲臺 侯俊良

張旭政

列席者：符寶玲 賴源河 黃肇熙

請 假：劉建忻 張麗善 周 瑞 賴維哲

主 席：周主任委員弘憲  紀錄：于建中 李貽玲 呂美蘭

周思源 黃詩淳 秦秀琪

洪坤煙 許嘉惠 魏尚賢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第 118）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定。 

二、本會委員會議決議（定）事項執行情形一案，報請公

鑒。 

監理會白組長郁婷說明: 

補充說明，因賴委員維哲本次會議請假，但他提供 1 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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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資料供會議參考，敬請委員顧問參閱。

溫委員軍花: 

有關編號 2 列管決議(定)事項，銓敘部有無補充說明，或

者在陳報考試院審議之前，所綜整的相關研議意見，希望能夠

讓我們可以先了解。

銓敘部劉副司長永慧說明: 

(一)有關由國庫撥補退撫基金一案，為期慎重，銓敘部自 91

年起已召開多次會議研商；嗣另依監理會第 117 次委員會

議決議，於 109 年 11 月 4 日再次邀請財主等相關機關研

商，並請主計總處依會議結論，參考與會機關代表所提意

見詳加研議。因為這部分牽涉到國家整體財政的分配，後

續須陳報考試院確立政策方向，再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二)銓敘部已依照會議的決議，基於政府對於退撫基金應負最

後的支付保證責任，並已經推動年金改革、調降退休所得

，另一方面退撫基金的提撥費率也每年調升 1％，至 112

年調升為 15％，換句話說，已配合國家政策對於基金迫切

的財務危機盡力處理。另配合退撫法規定，針對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新進人員，建立全新退撫制度的立法要求，所

以現階段需要開始規劃政府適時編列預算撥補退撫基金之

必要性。本部已行文財政部及主計總處，請其評估由政府

每年固定編列預算 50 億元至 100 億元，撥補公務人員退

撫基金的擬案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有沒有其他政府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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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替代方案?及如何來落實政府應該負擔退撫基金最後支

付保證責任，這部分目前是請財政部及主計總處表示意見

當中。

溫委員軍花: 

請問銓敘部是什麼時候行文給財主機關?另外，剛才我提

到的綜整意見之後，函請考試院審議之前，是不是可以先讓本

會了解一下。

銓敘部劉副司長永慧說明: 

本部是在今年 1 月 21 日就相關意見函請財政部及主計總

處表示意見，等財主單位意見回復後，本部將會彙整監理會委

員歷來的建議意見，併同陳報考試院供審議參考。

溫委員軍花: 

銓敘部所述作為的態度是符合我們的想法，如果說綜整財

主單位意見之後的方向，會讓銓敘部本身立場轉彎或不一樣，

希望能先讓我們知道，而不是直接送到考試院審議。

銓敘部劉副司長永慧說明: 

除財主機關意見外，本部會再就監理會委員的建議意見，

一併彙整陳報考試院做政策參考。

周主任委員弘憲: 

今天的會議，財政部、主計總處、人事總處及行政院等出

席代表，都有在場聆聽到軍公教代表委員的意見，希望各位能

將意見傳達給各機關首長，並請慎重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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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洽悉；有關賴委員與溫委員意見請銓敘部參考並積極辦

理。 

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109 年度截至 11 月底止之經營績

效及運用情形，報請鑒察。 

林委員惠美： 

議程資料所附國內委託各批次收益率與指定指標比較等相

關資料，似有漏列或前後不一致情形。 

周主任委員弘憲： 

資料並未不一致，而是收益率計算的起迄日期不同。 

溫委員軍花： 

(一)本人於上次會議提出，請管理會就本基金績效低於勞保基

金部分，於本次會議中列入議程進行比較，從資料可以發

現，本基金自行經營部分各項收益率明顯比勞保基金低很

多，管理會不應僅簡單一句話報告收益率低於勞保基金，

是什麼情形造成如此落差應予說明，此為重要的指標之一

，除了表列數據外，管理會應有更進一步的分析檢討，以

作為將來改進的重要參考。 

(二)此外，本基金 108 及 109 兩個年度國內自營股票收益率也

比國內委託股票收益率低很多，應瞭解落後的原因是什麼

，以提升國內自營股票的績效。 

(三)最後，有關國庫撥補計算應否納入未實現損益部分，此亦

為延續上次會議的內容，管理會本次提出的報告，並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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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到及早針對基金未實現損失部位進行撥補，對基金長期

投資的影響評估是如何，這是上次會議請管理會要報告的

重點，但這次會議所附的內容卻沒有看到。 

侯委員俊良： 

(一)依據議程資料及桌面補充資料，本基金 109 年截至 12 月

底資本利得部分的已實現收益率較 109 年截至 11 月底為

低，造成此差距的原因應為國內股票及 ETF，然 109 年 11

至 12 月間國內股市為持續上漲行情，爰請管理會說明這 1

個月間發生了何事？ 

(二)本次提出的投資策略及停損評估，從國內股票文字敘述可

以發現管理會並未超前部署，管理會應研究產業狀況及公

司前景，當大環境不佳時，應予適當調整，且報告的相關

文字敘述似有點空泛，應有具體積極的行動策略。109 年

出版的退撫基金運作意見調查，也顯示出年改後教育人員

對資產配置及營運是有意見的，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的部

分已超過沒有意見的部分，建議管理會應有更積極的作為

。 

張委員旭政： 

(一)國內受益憑證配置比重已經達到中心配置，管理會積極追

求更高投資報酬，應給予肯定。 

(二)產業趨勢難測，要找到真正成長爆發的公司也不容易，因

此股市沒有永遠的贏家，但固定收益屬長期投資，且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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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率應無太大差異，本人過去也曾提過，私校退撫儲金

穩健型的資產配置與本基金類似，但報酬率卻有差距，其

中一個關鍵就是私校退撫儲金固定收益的報酬率較高。本

次與勞保基金比較，發現勞保基金的固定收益績效也比本

基金高，本基金固定收益配置比重高達 4 成，但收益率長

期偏低，造成本基金績效較差，請管理會就此部分進行說

明。 

管理會韋副主任委員亭旭說明： 

(一)有關本基金與勞保基金收益率比較部分，因本基金自營操

作策略以配置權值股為主並長期持有，而投資中小型股則

以委託經營為主，因此雖自行經營部分落後勞保基金，然

委託經營績效則較勞保基金為佳，整體而言本基金績效略

微落後勞保基金。若要進一步分析本基金自營績效落後勞

保基金之原因，需配合勞保基金國內權益證券持股明細，

惟以現有資料而言實難進行細部分析。 

(二)至於本基金自行經營和委託經營股票績效差異部分與股市

波動有關，以近年股市呈大多頭走勢而言，委託經營較活

潑的操作策略會有較佳績效表現，但若股市呈現空頭走勢

，自行經營部分的穩定性會較高。 

(三)對於未實現損失投資部位如何處理及對基金績效之影響部

分，本基金自行經營操作以具有穩定獲利及長期前景看好

之投資標的為主，當發生較大未實現損失時，不會立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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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幅度調整，而會先評估是否為市場短期波動影響及未

來有無改善契機，再調整資產配置。 

管理會呂組長明珠說明： 

(一)補充說明本基金自行經營和委託經營股票績效差異部分，

委託經營 109 年初配置比重較低僅約 9％，但在 109 年股

市震盪時本會辦理多次撥款及加碼，於 109 年底配置比重

已提升至 15％以上，委託經營部分因受惠於撥款速度與時

點掌握而有較好績效表現；自行經營部分則以長期配置為

主，109 年初與年底配置比重皆為高水位，加碼空間有限

，且持股內容與委託經營不同，因而影響自行經營之績效

表現。 

(二)本基金與勞保基金固定收益比較部分，以現有資料得知勞

保基金與本基金運用項目較大差異部分為其具有政策性貸

款，至於其他運用項目拆解後之績效如何，由於本會目前

無相關細部資料，未來將再向勞保基金請益。 

(三)有關國內股票已實現及未實現報酬率部分，國內股票整體

績效 11 月底為 16.55％，12 月底提升至 24.71％，績效表

現有跟上大盤。本會於每月或每季會檢視持股內容並進行

汰弱留強，若辦理停損會使已實現數下降，但未實現數會

上升，整體而言報酬率不會受損。 

賀委員少華： 

(一)之前會議中有委員提出建議，請管理會綜合考量本基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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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撥付情形，適度調降臺幣銀行存款配置額度，惟 109 年

截至 11 月底臺幣銀行存款金額為 461 億元，配置比重為

7.38％，仍高於中心配置 6％，建議管理會持續關注市場

投資變化，掌握先機適度調整資金配置比例，以提升本基

金收益。 

(二)本基金自行經營績效除落後勞保基金外，更落後公保準備

金（全部為自行經營），顯示本基金自行經營部分相對較

弱，建議管理會在自行經營部分能有所突破，以提升本基

金收益率。 

蘇委員建榮(馬小惠代理)： 

(一)退撫基金不似勞保或保險機構常有因應不定期保險給付而

須備有較高流動性水位之需，查臺幣銀行存款之配置比重

，占基金淨值約 7％左右，高於中心配置 6％，然其已實

現收益率僅有 0.48％，建議考慮真正所需的現金部位，並

在操作上有較積極之處理。 

(二)關於國內自行經營股票與委託經營股票收益率部分，自行

經營表現低於委託經營表現，管理會說明表示，自行經營

股票操作較注重長期投資，以大型權值股為主，然 109 年

3 至 4 月間股市大跌時，是否未於該時點逢低承接，且操

作過於保守，以致目前自行經營之收益率低於委託經營之

情況。

(三)109 年下半年權值股股價不斷高漲，其市值占整體股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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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高，雖本基金股票投資訂有允許變動區間，建請注意是

否會因權值股占市場的比重提高，而影響操作的彈性。 

(四)有關幕僚單位提到因勞保基金有政策性貸款，導致其固定

收益部位之收益率高於退撫基金乙節，實則政策性貸款利

率很低，反而會拉低其收益，因此政策性貸款並非勞保基

金收益率高於退撫基金的理由。

管理會韋副主任委員亭旭說明： 

關於臺幣銀行存款部分，主要因國內委託經營仍有部分額

度尚未撥款，故保留部分現金，並視市場大幅修正時適時撥款

，109 年 3 月間即有進行第 16 批次之撥款，其他批次亦陸續進

行多次撥款，委員所提意見會參考辦理。 

溫委員軍花： 

(一)管理會所回應的意見希望日後能真正落實，而不是每次都

口頭上說會改進而已；剛才管理會解釋國內自行經營因為

以權值股、長期持有為操作原則，所以收益率較低，然該

原則並非唯一不變，應該要觀察並機動因應改變，希望能

具體落實檢討。另外國內委託經營股票部位及未實現損益

是多少? 

(二)另於每次開會時，桌面上均放置截至上個月底的收支概況

、經營績效及運用情形補充資料，關於二、基金運用概況

項下之國內委託經營與國外委託經營部分，請於以後開會

時分別加註固定收益與資本利得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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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會韋副主任委員亭旭說明：

溫委員意見會參考辦理，下次資料將分別呈現。 

決定：准予備查；各委員意見請管理會參考。 

四、本會 109 年 11 至 12 月重要監理業務辦理情形，報請公

鑒。 

林委員惠美： 

有關議程所述關於勞動基金運用局內部人涉及操作遠百股

價一案，本席想進一步瞭解管理會投資股票時，被授權下單同

仁或非被授權下單人員如以悖離市場價格下單，管理會內部控

制機制將如何反應?回報給哪個單位? 

管理會呂組長明珠說明： 

財務組開完晨會後擬具投資建議書，並陳核至副主任委員

，方能作為下單依據；另在交易室管理方面，下單給證券商的

交易都有電話錄音，稽核組與銓敘部政風室每個月皆會抽聽，

因此內部控制相當嚴謹。 

林委員惠美： 

本席重點係聚焦於倘由非被授權人員以悖離市場價格下單

時，是否有賦予對口證券商回報給管理會監管單位之內部控制

機制? 

管理會呂組長明珠說明： 

未被授權人員是不可以下單，一定要是交易人員方能執行

；在價格部分，擬具投資建議書時已載明交易價格限制，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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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市交易時間隨意進場拉抬。

決定：洽悉。 

五、管理會 109 年 11、12 月內部稽核辦理情形，報請鑒察。 

周委員玲臺： 

關於勞金局弊案目前雖處於司法調查階段，但其所涉及層

面不是只有不該下單人員進行下單的問題，還可能牽涉同時下

單並獲取利益之情形，雖勞金局訂有內部交易室道德守則，包

括抽檢財務人員資產，然其問題之一為對於負責財務交易員工

的抽查率與一般員工的比率相同，顯然違反風險管理的原則，

風險較高的員工其抽查比率應相對較高，請問管理會是否訂有

相關抽查規定及做法? 

管理會韋副主任委員亭旭說明： 

本會財務組同仁、包含主任秘書及副主任委員皆有簽署利

益迴避自律公約，內容即限制同仁不得交易股票(受益憑證不

限)，且政風室每年辦理專案稽核就一定比率進行抽查，針對

本次勞金局事件本會亦於 109 年 12 月針對有簽署自律公約之

同仁進行全面普查，結果均符合規定。 

周委員玲臺： 

所謂全面普查是每年皆會進行嗎? 

管理會韋副主任委員亭旭說明： 

原則以抽查為主，但為避免因抽查方式導致可能發生有同

仁連續 5 年皆未被抽中情形，因此於 109 年進行全面普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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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同仁皆願意遵守規定，抽查雖為隨機，但若大家皆願意遵

守自律規範，抽查是可以達到其效果，然為避免有所遺漏，因

此於 109 年進行全面普查，確實也無同仁有違反規定情事。 

周委員玲臺： 

以往平均抽查率為何? 

管理會韋副主任委員亭旭說明：

過去每年抽查率約 14％，但仍有可能發生連續 5 年皆未被

抽中之情形，因此研議將針對連續 5 年皆未被抽中者，於第 5

年強制列為查核對象。 

林委員惠美：

管理會以往有專案至往來券商聽錄音帶下單紀錄之稽核程

序，目前稽核計畫並未將往來券商納入稽核作業範圍，是否有

特別考量? 

管理會張組長淑惠說明： 

年度稽核計畫對象包括自營部分、受託機構與保管機構，

並未納入往來券商，自營股票下單皆有錄音，每月均定期抽查

下單內容及券商回報內容。 

蘇委員建榮(馬小惠代理)： 

關於勞金局弊案，個人操守相當重要，請問管理會針對國

內自營同仁有無輪調機制? 

管理會韋副主任委員亭旭說明： 

本會內部設有輪調規定，包含主管及同仁達 5 年以上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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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輪調，平常若有人員異動或升遷，也能達到某種程度的輪

調。 

決定：准予備查。 

參、討論事項

一、管理會擬具「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110 年度資產配置

項目之投資方向」報告，提請討論。

書面補充資料說明：

110 年 1 月 15 日監理會召開顧問會議作成諮詢意見如下：

(一)109 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全球經濟，但在各國寬鬆貨幣政

策及擴大財政措施下，資金面凌駕基本面推升股市表現；

展望 110 年，股優於債趨勢仍將持續，股息收入相對吸引

長期資金買進，臺灣則受惠半導體產業發展，具有基本面

支持，今年表現可以期待，其中油價走勢可作為全球經濟

榮枯及通膨之重要指標。 

(二)產業面投資方向，建議可以新經濟產業為主，其中電動車

相關產業所帶動的類股、連帶銅之需求增加，以及其他諸

如 5G、AI 與綠能類股均可留意。惟目前部分個股漲幅已

高，除可於波段低點逐步建立部位外，今年亦可留意價值

股及景氣循環股。 

(三)債市受到長期低利率環境影響，獲利表現明顯受限，對退

休基金中長期投資而言，抗通膨成為重要議題。在實際操

作上，為降低大量待撥資金留存帳面的低獲利問題，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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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部分資金以定期定額方式投入，以適度分散擇時風險

。 

(四)本基金美元部位係長期逐步購入供國外投資使用，因無即

時處分需要，短期市場評價損益已非所慮，且過往美元貶

值雖有未實現匯損，惟其連動臺幣相對升值時，臺股大都

上漲，具有沖抵匯損效果。建議可參考保險業建立外匯價

格變動準備金做法，類似提列呆帳準備的概念，降低因年

度間市場匯率快速波動所產生的匯兌損益，因本基金不受

國際會計準則的約束，運用上可以比壽險業者更為靈活。

決議：照案通過；本會顧問意見及幕僚意見，請管理會於投資

運用時參考。

二、管理會擬具「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110 年度國內委託

經營計畫（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書面補充資料說明：

110 年 1 月 15 日監理會召開顧問會議作成諮詢意見如下：

(一)目前國內委託經營部位以追蹤指數股票型為主，日後管理

會若辦理新委託案，建議優先考量建立非追蹤指數型部位

，倘若辦理追蹤指數型委託，績效指標建議選擇不同類型

指數(如永續指數等)，以分散投資風險，並請遵循資產配

置紀律，佈局於長線看好之資產。 

(二)國內委託經營年度計畫不宜太過模糊，建議管理會適度表

明當年度擬辦理之委託類型或其配置排序，以及相關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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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 

決議：照案通過；本會顧問意見及幕僚意見，請管理會於實際

辦理國內委託案時參考。 

三、管理會擬具「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110 年度國外委託

經營計畫(草案)」一案，提請討論。 

書面補充資料說明：

110 年 1 月 15 日監理會召開顧問會議作成諮詢意見如下：

國外委託經營年度計畫不宜太過模糊，建議管理會適

度表明當年度擬辦理之委託類型或其配置排序，以及相關

具體看法。 

林委員惠美： 

針對監理會顧問會議諮詢意見關於年度計畫不宜太過模

糊，管理會之回應為何? 

溫委員軍花： 

投資顧問公司之諮詢費用金額是多少？ 

管理會呂組長明珠說明： 

(一)有關監理會幕僚意見第 2 點所提支付投資顧問公司之諮詢

費用，將以基金預算支應，管理會並已於本基金 110 年度

預算項下編列新臺幣 1,000 萬元。 

(二)監理會顧問諮詢意見關於國內外委託經營計畫委託類型允

宜明確化一節，管理會未來研擬年度計畫時，將遵照辦理

。另本基金現存國際股票型委託將於 110 年屆期，未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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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考量辦理全球股票型委託，並納入環境、社會及治理

（ESG）因子；其次則依今年國外委託經營配置比例，規

劃另類資產委託案。 

決議：照案通過；本會顧問意見及幕僚意見，請管理會於實際

辦理國外委託案時參考。

四、管理會研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銓敘部劉副司長永慧說明: 

(一)管理會原報送本條例修正草案係與 108 年 1 月 9 日經考試

院及行政院會銜函送立法院審議版本相同，依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撫卹法第 93 條規定，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務

人員者，其退撫制度須由主管機關重新建立，本部目前刻

正規劃研議 112 年新人新制度，基金管理條例亦須配合該

制度作整體檢討調整，因為制度尚在研議中，故管理會原

報送之修正條文草案，先不予修正。 

(二)由於立法院司法與法制及教育文化委員會於 109 年 12 月 2

日召開第 1 次聯席會議，張廖萬堅及費鴻泰委員提議修正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8 條修正草案，比照

現行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使公立學校教師每個月個人所

繳納退撫基金費用免納所得稅，會中通過臨時提案，針對

現行軍公教撥繳退撫基金課稅規定，與勞工及私立學校教

職員不同，造成同樣是在職期間繳的退撫基金費用，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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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待遇，為使全國各職類所提繳規定趨於一致，建請行

政院及考試院等各相關部會，儘速就各該主管退休法律進

行通盤檢視(本部主管法律為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

)，並在 1 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且在立法院下會期開議

前送交修正草案，換句話說本案有時效性及急迫性，希望

本案能儘快審議通過，另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政務

人員退職撫卹條例已於去年 12 月 29 日函送至考試院審議

。 

(三)至於監理會所提意見，基金管理條例涉及投資運用辦法、

基金營運所需之費用為本基金用途、本基金應依有關法令

規定辦理預算及決算等之修正期程，銓敘部將配合 112 年

新人新制及管理會未來組織調整之研議結果，再作通盤整

體規劃。 

張委員旭政： 

(一)在職公教人員提撥免稅案，早就該做了，因在年金改革之

後，絕大部分公教退休人員之退休所得，應都在財政部公

布 78.1 萬課稅門檻內，原條文退休金免納所得稅之規定

根本是假的，絕大部分退休人員都不會用到此規定，因此

回頭修改在職期間所提撥基金之費用免納所得稅，對於在

職公教人員才是實質獲益，勞退新制及私校退撫也是這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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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立法院決議之下做本次修訂，當然是基於立法院要求，

但修正條文第 9 條第 1 項規定的文義來看，在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在職公教人員的退撫提撥還是要納稅，從我們

角度來看，認為免稅規定早就該修正了，而不是現在被立

法院逼迫修正，結果適用日期還訂在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

，簡單說，我認為日期應該提前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適

用，當時立法院審查課稅疑義時，朝野均無意見，都支持

相關草案快通過，所以才會要求銓敘部 1 個月內要提出報

告，如在下一會期能快速通過，5 月報稅時去年提撥之退

撫費用即可免納所得稅，關於第 9 條第 1 項，本人主張將

110 年要改成 109 年。 

銓敘部劉副司長永慧說明: 

由於本案所涉不單僅是公務人員，包含軍教主管退撫法律

均須一併修正，因涉及軍公教做法一致性，銓敘部在 109 年 12

月 11 日邀集國防部、教育部、財政部、人事總處等相關機關

開會研商，期有一致性作法，會中財稅機關表示課稅方式調整

須給予一定的準備期，該次會議業決議：定於 111 年 1 月 1 日

同步施行。 

符顧問寶玲: 

現行條文第 4 條但書規定相關加發之項目，應由各級政府

另行編列預算支付，而本條修正後將由退撫基金支付，請問此

加發之項目大約是多少金額，有無概略數字，多少百分比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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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金額，為何要這樣問，因為退撫基金作精算時，精算基礎並

沒有納入該部分，建議未來精算時應納入，否則將失去準度。 

管理會韋副主任委員亭旭說明： 

依修正條文第 4 條說明，該條但書刪除後，加發款項並非

由退撫基金撥付，而係回歸各退撫法規已有明訂該加發項目由

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付，因此不用特別在本條例另訂但書，該

等加發項目過去不是由退撫基金支付，未來也不會。 

張委員旭政： 

因財稅單位作業時間不及，而延後免納所得稅規定延後至

110 年適用之理由，我不能接受，因為這本來早就該做了，財

稅單位辦理退稅為常態，所以最重要是法令是如何規定的，簡

言之，如法律已有相關規定，如仍作業不及，亦可在事後辦理

退稅，但就不能以作業不及為由，硬要把早該修正之免稅規定

適用時間延後，建議今天在此做成決議，讓考試院院會審查本

案時，能再考量實施日期要訂在何時，我們也將再去遊說立法

院，但我們知道軍公教退撫相關法律修正領頭者仍是銓敘部，

今天部長也此，誠心拜託部長能夠重新考量施行日期。 

施委員能傑(懷敍代理)： 

(一)修正條文第 9 條規定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繳付基金費用年

資所計得部分，免納所得稅。免稅方面大家都同意，但要

切割時間，可能要考量有些人公職生涯已多年，過去所繳

納之退撫基金費用並無免稅，瞬間課稅，那之前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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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有過渡期，例如有些人過去已繳過稅之退撫基金年

資，在這制度上就是保障之前已繳過稅所計算之年資他的

退休金可以免稅，這是銓敘部第 9 條修法之本旨。銓敘部

上次召開會議時各機關均有提此意見。 

(二)張委員所提問題，係在某條文規定在民國幾年前所提撥費

用就不列入課稅，除非有辦法將稅金退回，但技術上應有

難處，年代久遠且所得稅是累進退稅，從第 9 條修法說明

，便可知道這次條文內容為何要這樣修改，而不是規定何

時所繳交的退撫基金費用開始免稅的，之前已經繳過稅之

年資所計算出之退休金是全部免稅，所以修法時有估算適

用期間，當初在銓敘部討論本案時，包括財主單位及與會

各機關均認為這個問題要解決，大家都同意要免稅，但已

繳過稅年資之退休金要有免稅的法律設計，至於時間是否

如草案所擬，並無特別意見。 

張委員旭政： 

懷副人事長完全誤會本人的意思，因為此條文寫的是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年資所計之退休金免納所得稅，你過去繳過稅

提撥所計算之退休金，當然免納所得稅，但是要在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代表現在 110 年 1 月至 12 月在職人員提撥的退撫

基金費用，仍要納稅，我們現在要求的是從今年 1 月開始在職

所提撥的費用就應該免納稅，也就是說在第 9 條條文內，要改

成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繳付基金費用年資所計得部分，免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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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  

周主任委員弘憲： 

張委員與懷副人事長意見，並無衝突。張委員意見係指在

職人員提撥免稅要溯及 110 年 1月 1 日。 

張委員旭政： 

去年 12 月立法院就在審理教育人員相關法案，要不是公

務人員及軍職人員無對案，搞不好當時即可經三讀通過。 

林委員惠美： 

應該是第 12 條規定，特別說明第 9 條第 1 項自 111 年 1

月 1 日施行。 

周主任委員弘憲： 

(一)本案免稅規定係規定在退撫法，此僅是配合修改，照張委

員意見退撫法免稅規定應溯及 110 年 1 月 1 日施行，在職

軍公教人員在職提撥費用就開始免稅。至於 1 至 2 月已扣

繳稅捐部分，是否要退稅，則是另外問題，此部分將在立

法院審酌。 

(二)本案在監理委員會非審議案，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監理暨管理委員會職掌業務應提考試院會議討論或報告事

項及其作業流程表」，在本會議僅表示意見再回復銓敘部

，如大家同意，將依張委員意見建議銓敘部參考。 

侯委員俊良： 

建議在職提撥免稅規定不要拖到 111 年以後施行，而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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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即可適用免稅。 

周主任委員弘憲： 

在職免稅究竟要 110 年或 111 年適用，差異在此，財主單

位認為需要準備程序，偏向於 111 年 1 月 1 日適用免稅，至於

屬之前年資所領退休金，因在職提撥已繳稅，當然免稅。另 1

至 2 月所繳費用已扣繳，要不要溯及，此爭議在立法院審理時

應有所決定。 

張委員旭政： 

副院長、部長都在此，在考試院院會即可表達意見，明白

的說，過去已納稅所提撥計算之退休金根本達不到課稅 78.1

萬標準，所以即便沒有原退休金免納所得稅規定，也達不到課

稅標準，所以在職免稅規定早日實施，才是對現職人員之福利

與合理對待，本人誠摯拜託副院長及部長，在考試院送案至立

法院時，直接規定在職免稅規定係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溫委員軍花： 

本人認同張委員及侯委員意見，可以查閱過去本會會議紀

錄，早已提出修改在職免稅規定疑問，在有利於繳納人本身的

前提下，如果要追溯是不會有相關法律問題的，本草案未來仍

要送到考試院審理，今天部長也在此，對於相關修正意見，是

否可在此直接回應我們，無須帶回部裏研議。 

周主任委員弘憲： 

因本修正草案係經相關機關開會討論通過，銓敘部在此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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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馬上有所承諾，張委員、侯委員及溫委員均有提此意見，如

大家同意，建議銓敘部參考辦理。 

施委員能傑(懷敍代理)： 

張委員不斷提出 78.1 萬課稅門檻大家幾乎達不到，但相

關配套措施可能需要財政部賦稅署查詢並提出相關資料，是不

是所有軍公教人員都繳不到稅，如此前提假設存在，本草案是

否要作相關規範都無問題；相反的，如果確實有人跨過課稅門

檻，處理在職提繳免稅適用問題時就應一併考量搭配，至要

110 年或 111 年適用可再討論，但時間點切法軍公教政人員均

要一致，拜託財政部在未來立法院審議本案相關法案時，究竟

有無人員達 78.1 萬課稅門檻之資料，能幫忙提供相關資料。 

周主任委員弘憲： 

各委員意見，請銓敘部參考，亦請財政部在立法院審理相

關法案時能提供相關資料。 

林委員銘賢： 

議程 313 頁二(二)後段所述，係指我們每個月提撥退撫基

金費用，與勞工一樣免納所得稅，就不用放在薪資裡面；與第

9 條所述退撫基金是不一樣的，所以前所講追溯跟修正條文第

9 條沒有關係。 

周委員玲臺： 

未來再扣繳退撫金費用時是不是要計入扣繳年度之課稅所

得，與過去所領退休金超過 78.1 萬所扣的稅要不要退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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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件事。我認同張委員等幾位委員之主張有其道理，為什麼在

職提撥免稅規定有理由再延一年施行? 

林委員惠美： 

立法院曾決議關於基金管理條例第 5 條規定國庫撥補，到

底哪些項目要納入，要在法律上明訂，也要求管理會在修基金

管理條例時要明訂是否包含已實現及未實現損失，這次修法是

不是因為很急要通過免稅規定，而不考慮國庫撥補之內容。 

周主任委員弘憲： 

銓敘部劉副司長已在前案有相關說明，等銓敘部再與財主

單位洽商結果而定。 

林委員惠美： 

劉副司長前案說明係指每年定期定額提撥 50 至 100 億元

，與本人主張內容是兩件事，國庫撥補爭議很棘手，我把燙手

山芋提出，是不是要正視它，還是先擺一邊，暫不處理。

周委員玲臺 

(一)這個議題若在公司組織依照公司治理是不同權責的問題，

董事會應決定是否採用國際會計準則，依照精算方法在考

量組織內部人員年齡、未來可能薪資及退休等條件後，計

算出真正的退休金負債。這項負債有一部分由員工定期用

薪金提繳，不足的部分就與這裡提到的國庫撥補有關。因

為目前的國庫撥補並未落實到每個政府機關都精算出每位

在職員工實際的退休金準備，且據我的理解，這並非主計



25

總處的權責。只有一旦總統或行政院決定採用國際會計準

則來提列退休金負債，主計總處才會有法源依據來執行，

而目前主計總處是無法要求各單位精算人力成本以預估整

體退休金負債。事實上目前所謂的精算是非常粗糙的，僅

是用預計將提出退休申請人數來計算的，並未依據國際會

計準則，從每位進公職後即開始精算，這兩種計算是完全

不同的觀念，因此常因為定義不清楚而雞同鴨講。個人認

為，行政院或總統應做出全國政策性的規範，即公務人員

是否依照會計準則真實的提列用人成本，若不先處理這個

最根本的觀念問題，持續吵吵鬧鬧，每年撥補多少錢還是

會不夠，因為沒有回到源頭解決究竟僱人真正要多少錢的

問題。 

(二)目前怪主計總處是不對的，因為他沒有法源依據要求教育

部或任何一個單位精算出真實的用人成本，若中央不做這

個政策，主計總處也無法憑空做出數字來，各機關亦皆以

無預算來精算回覆主計總處，因為精算是相當專業的，各

單位皆無能力自己做，必須靠精算公司才行，這就是一筆

很大的成本，因此個人認為並非財主單位沒有做，應該是

國家政策的問題，一旦決定了，便是萬世的福祉，否則各

個用人單位都不知道真正的用人成本，還拚命的在增加人

力，最後就是後代的子孫永遠是在負債的狀況，永遠補不

了前代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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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主任委員弘憲： 

林委員、周委員意見請行政院，財政部及主計總處參考。 

決議：照案通過；各委員關於退撫給與免稅之意見，請銓敘部

修法時通盤考量，並於報考試院時併陳供審議參考。

肆、臨時動議 

溫委員軍花: 

針對本會軍公教代表委員及顧問所提意見，希望相關單位

能納入參考，並且掌握時效性。像上次委員會議提出定額預算

撥補的事情，銓敘部從上次會議召開後，到本次會議召開前已

歷經快 2 個月到 1 月 21 日才行文財主單位，時效上是有一些

耽擱。事實上是可以更積極快速的去處理，因為銓敘部 10 月 4

日也已邀財主開過會了，而且監理委員會議也討論過好幾次。

我是以這個為例，未來包括管理會也是一樣，針對我們所提的

意見，希望都能夠很快速回應處理。未來也希望可以聽到銓敘

部部長的發言，因為我記得周副院長擔任部長的時候，會親自

回應我們所提出的需求與建議。 

決議：有關溫委員意見，請管理會與銓敘部參考，及對本會委

員會議決定(議)事項與意見能快速且周延的回應。 

伍、散會：下午 4 時 25 分

主  席 周 弘 憲 


